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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叶封弟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周成王年少无知，有一次与弟弟玩耍时，拿桐叶说要封弟
弟。不料周公却一本正经地入贺，非要把这个玩笑当真。成王说自己不过是和弟弟在玩游
戏，周公说天子无戏言，把成王堵得死死的，只好弄假成真，把唐封了给弟弟叔虞。
	　　史记上的说法是，当时这个严肃认真，打扰小孩子游戏的人是尹佚。但不管是谁，整个
事件是一样的。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是个颇为残酷的故事。玩游戏是孩子的天性，成王的这个游戏其实类似于小孩
子过家家。两个普通孩子聚在一起，一个坐在几块破石头堆起的宝座上，自	称是掌门，随手
捡张破树叶递给另一个说，这是令牌，给你做护法。两个孩子嘻嘻哈哈玩一阵，什么事都没
有。同样一个游戏换成天子周成王来玩。却被大臣冷冰冰	地来说天子无戏言，话说了就一定
要封。谁让你身为天子，既作天子，就没有玩游戏的权利。
	　　这个故事是夸赞这名臣子的，他及时提醒了周成王要意识到自己的天子身份，要负起天
子的责任。这名臣子不是以说教的方法，而是以震撼的事实来教育周成王。
	 	 　　这是一种有点特别的教育方法，即使在现代也算是特别了。我曾经读过一篇有关幼儿
教育的文章，讨论的就是这种教育方法。说一个刚会说话不久的孩子，对	你、我分不太清。
妈妈教了许多遍都没什么效果，有天有人送了样玩具很让孩子喜爱。妈妈就逗他，问，这是
你的？孩子笑着点头，是你的。妈妈马上变脸，我的，	好，我拿走了。孩子吃了一惊，大哭
起来。终于开动脑筋，用心去说，是我的。这才讨回玩具，从此对你、我就分得十分清楚
了。
	 　　这种教育方法应该说是有效的，任谁被事实这样狠狠教训过后，都会牢牢记住这个教
训。我相信周成王经过桐叶封弟一事后，绝对会对君无戏言四字刻骨铭心！
	　　而柳宗元却要颠覆这个典故，真是个有趣的人。
	 	 　　《桐叶封弟辨》要分辨的是这个大臣并不是周公。它的辩驳部分共分两段，第一段是
说这个大臣所做的事不对。第二段说，周公是聪明人，他可以怎样怎样做，	完全没必要做这
种蠢事。我这里要说柳宗元的辩才，所以截选一下，第二段弃而不论，只看第一段是如何把
这种很有效的教育方式说成是错误的。
	　　柳宗元为文谨慎，滴水不漏。未曾开战，先退十里，扎稳阵脚，步步进逼。只这一段，
就分了四层。
	　　第一层，“王之弟当封邪”。
	　　正方说：叔虞本来就该受封，周公请周成王封弟，当然是对的。柳宗元为反方，说：叔
虞如果该受封，这是一国大事。周公就应在适当的时候堂堂正正地向周成王提出，为什么要
趁天子开玩笑的时候，故意以假当真来封叔虞？
	　　第二层，“王之弟不当封邪”。
	 　　正方反悔说：叔虞不该受封，所以周公没有向周成王提。柳宗元说：如果叔虞不该受
封，周公怎么能因为周成王荒唐的玩笑话，就真的让叔虞受封了。轻率地把大片土地和百姓
交到一个并无能力去管理的小孩子手里，就是圣人的行为吗？
	　　第三层，“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
	 	 　　正方解释说：周公之所以把周成王的玩笑话当真，是用心良苦，要让成王明白天子无
戏言的道理。柳宗元说：周公要让周成王明白天子无戏言的道理，就一定要	把玩笑话当真。
如果不幸，周成王当时用桐叶封的不是他弟弟叔虞，而是身边的女人或者是宫中的小臣，难
道也要把唐封给他们？
	　　第四层，“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前面三层都是铺垫，慢条斯理地布网，待得四面网起，才是猎杀开始。
	 	 　　正方说：周公这样做，都是为了天子的德行考虑，是为天子好。柳宗元说：一个王者
是否有德，要看他的事情做得如何。错误的事情，就算变更十次也不要紧。	正确的事情，就
不应去改变它。更何况桐叶封弟，只是游戏之言。游戏之言本就不对，怎么能明知错误，还
要去做？如果按照周公的观点，按照正方的观点。天子无	戏言，说了就一定要做到，岂不是
教导周成王有错不思改正，反而继续错下去，死不认错？！
	　　至此，柳宗元致命一击，桐叶封弟的典故果然被颠覆。
	 	 　　其实桐叶封弟的整体思想来源于一个概念：天子无戏言。这个概念是大家都公认的。
如果把力气花在硬碰硬地推翻这一点，绞尽脑汁地举事实，讲道理，这是庸	才。柳宗元是聪
明的，他绕开这一点，提出另一个大家都公认的概念：知错就要改。面对一个固若金汤的城
池，与其损兵折将地辛苦攻打，不如自己也找个固若金汤	的城池，引别人来攻。这个，就是
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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